
白山市浑江区司法局采购租赁社区矫正中心办公用房项目竞争性谈判招标公告

白山市浑江区政府采购中心按照区财政局采购办下达的政府采购任务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就白山市浑江区司法局采购租赁社区矫正中心办公用房项目竞争性谈判，欢迎国内合格的单位报名。
一、采购项目的名称、数量、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1、项目名称：白山市浑江区司法局采购租赁社区矫正中心办公用房项目
2、项目编号: HJZFCGJZ-2018075
3、项目内容:租赁社区矫正中心办公用房（详见招标文件）
4、项目预算：10万元
5、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6、投标保证金：2，000.00元。（保证金必须从申请人基本账户转出，注明投标项目，不接受网银转帐）。

保证金缴纳银行：吉林银行白山广场支行

账户名称：白山市浑江区政府采购中心

账号：4080101063335016
二、投标资格和项目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的条件。
2、具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经营许可范围及本招标项目标的的合法资格。
3、企业名称不同但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自然人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采购项目的投标。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企业三年内无违法经营行为，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处罚决定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无资格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
6、产权所有权证明材料及所有人征信和无违法犯罪证明材料。
三、投标：
1、投标人报名时，需由本单位缴纳社保的在职人员，持由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前来报名，并提交以下有效文件：
a)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b)本单位上一年度财务审记报告（加盖公章）；
c)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证明（加盖公章）；

d)授权委托书原件；

e)法人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f）项目要求相关资质证明。
2、报名时间：2018年11月12日至2018年11月16日16时止。

报名地点：白山市浑江区政府采购中心

3、获取招标文件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1月20日止。

获取招标文件地点：白山市浑江区政府采购中心

4、投标截止时间：2018年11月23日13时30分

   开标时间：2018年11月23日13时30分

开标地点：白山市浑江区政府采购中心（招标室）

四、联系方式：

1、 招 标 人：白山市浑江区司法局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7887196003
2、集中采购机构名称：浑江区政府采购中心

   地        址：长白山大街3666号

   联   系   人：曹女士

   联 系  电 话：0439-3361968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